
《嶺南大學學生會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院校的管治之意見書》 

 

最近，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下稱：教資會）發表了名為「香港教資會資助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的

報告（下稱：教資會報告），嶺南大學學生會（下稱：本會）現就此撰寫意見書，以表達對於香港資

助高等教育院校的管治的意見。 

 

一直以來，院校自主及學術自由都是大專學界的核心價值。可是，近年政府干預院校自主的事件越見

頻繁。行政長官屢次運用其校監及任命的權力，安插其親信進入各大院校的管治架構，企圖以行政手

段操控院校的政策方向及運作，嚴重破壞院校自主。大學教育講求員生共治、學術自主，但面對政府

染指大專學界，這些學生、教師堅守的價值都變得蕩然無存。故此，修改大學條例實屬必然，改革校

董會組成及教資會角色，以保障院校自主及學術自由等大學賴以成功的基石。 

 

回應教資會報告 

 

教資會於本年三月三十日發表了教資會報告，報告內列出六項建議改善資助院校的管治。縱使本會認

為報告中的建議有值得可取的地方及指出「良好的管治不應對院校傳統和自主造成威脅，而是應該有

助確保院校自主和維持工作對大學的信心」，但綜觀報告卻未有明確地道出對院校傳統和自主造成威

脅的主要因素，就是政府能夠透過行政手段（包括委派親信校董、教資會資助等）干擾院校的自主，

報告只是在既有的框架制度下提出小修小補，以釐清院校與政治的情況，本會對此感到極度失望和遺

憾。 

 

顯然地，現時問題所在是因為行政長官可以運用各大學條例所列明的權力，隨意委任八大校董會大部

份的成員（當中行政長官可以任命超過一半成員予嶺南大學的校董會），實屬超然。事實上在教資會

報告的中文版第四部分（第十八頁）指出，現時行政長官委任大比例校董會成員令問題變得更嚴重。

但此報告當中並沒有任何針對這根本問題的建議。因此，本會認為教資會必須作出以下改革才能杜絕

政治干預校園的指控。 

 

1. 廢除行政長官校監必然制及其委任校董會成員之權力 

 

現時各大資助院校及公開大學的大學條例中，仍然遺留殖民地所留下的行政長官應然校監制。在

殖民地時期，港督雖然擁有同等之權力，但他們都不會使用此等權力；可是在客觀層面上，管治

者擔任校監亦會有干預院校自主的嫌疑。時移世易，現時行政長官卻開始運用這些權力，安插耳

目到大學校董會內作為政治分紅及監控院校之運作。以嶺南大學為例，行政長官任命林奮強、何

君堯、陳曼琪等具爭議性人士至嶺大校董會，而當中何君堯在公開場合提出要「解散學生會否則

政府須整頓嶺大管理層」言論。此等言論無疑是希望政府干預院校自主，而何君堯成為嶺大校董

後便能將其意願付諸實行。在全世界裡，並非所有大學都設有應然校監制，甚至連校監頭銜的職

位也沒有。就連聲稱奉行共產主義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學亦非國家元首必然成為大

學的首長，而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亦非所有院校設有校監這一職位，故此並不存在「自古以來大學

校監應當必然由行政長官擔任」這個說法，廢除行政長官應然校監制甚至整個校監制度，就能免

卻政府干預院校這個說法。 

 

其次，現時香港的行政長官並非無篩選由全民普選產生，其權力亦欠缺制衡，在發生過多次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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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被政治干預的事件過後，亦證明現時其制度已難以延續。除了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科技大學外，目前其他大學條例都使用了「行政長官」字眼任命校董會部份成員，此舉無疑是

帶來政治干預院校的聯想，政府應當修例，刪除大學條例內所有「行政長官」字眼及其賦予之權

力，而確立院校自主及學術自由不被任何政治的干預。 

 

2. 增加校董會內的校內民選成員之比例 

 

實踐員生共治，一向是大學其中一個的理念。尤其嶺南大學奉行博雅教育的方針，師生能夠共同

參與學校事務是無庸至疑的，而本會進一步認為校園內的持份者都應賦予權力共同決策院校一切

之事務。本會同意院校接受公帑資助及加強知識轉移的方針下，設立校外人士於校董會內是合理

的。可是教資會報告中文版第三部份（第十三頁）指出，管治組織大部分成員(學生代表顯然除

外)接受大學教育時，至少已是二十或三十年前的事。這些年來，大學變化甚大。當他們須重新

認識高等教育界。而在第四部份（第十八頁）亦指出，一位校董會主席形容新成員對其職責「一

片模糊」，需要有所「激發」才可投入工作。另一名曾擔任超過一所大學校董會成員的受訪者表

示，他在首兩年只是聆聽，其後兩年偶爾發問，到之後兩年才有信心質詢提交校董會的建議。 

 

這證明校外人士需要花上一段時間（兩年或是更多）才能理解院校狀況，協助院校的發展。相反

校內持份者卻能以較熟悉及自身的角度檢視院校的決定和方向，而本會強調「民選」校內成員是

因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成員能夠加強其認受性、代表性及問責性，有助校董會良好運作及降低黑箱

作業的風險。 

 

就上述建議，本會及其他資助院校亦曾於校內舉行全民公投，結果亦一致認為上述建議應當實行，以

下是嶺南大學校內的公投結果： 

 

2015 年 11 月 9 至 11 日，嶺南大學學生會進行全民投票，通過以下 3 個議案： 

1  92%贊成「廢除由行政長官直接委任嶺南大學校董會成員之權力」； 

2  90%贊成「廢除行政長官必然擔任嶺南大學校監之制度」；及 

3  94%贊成「提高嶺南大學校董會中教職員代表與學生代表的比例」。 

 

2016 年 3 月 21 至 23 日，嶺南大學教職員亦進行了「院校自主公投」，通過以下 4 個議案： 

a.  61.76%反對「保留特首作為大學校監的安排」； 

b.  71.79%贊成「取消特首任命校董會成員的權力」； 

c.  86.83%贊成「增加校董會中民選教員、職員、研究生、本科生代表的比例」；及 

d.  75.86%贊成「在校董會中增加民選嶺南大學畢業生為成員」。 

 

3. 提高教資會的透明度、認受性及問責性質 

 

本會亦認為教資會提高其透明度及問責的性質，除了行政長官能從大學條例內干預院校自主外，

教資會在資源分配上亦能夠影響院校的策略方向，損害院校的自主性及獨特性。首先，教資會成

員是由行政長官委任，而其享有向各大院校資助撥款的權力，故事實上能夠影響各間院校的學術

發展方向。政府資助的大專院校須跟從由教資會所訂定的評核方針方能獲得資助，而被行政長官

委任的教資會成員卻能左右評核方針。在教資告報告中文版第四部份（第二十二頁）提到，儘管



教資會真切致力推動院校多元化，但僅透過對撥款方程式進行此等技術調整，所得效果與上述使

命背道而馳，反而令各院校都同樣希望成為同一類型的大學，這並不符合香港的公眾利益。再者，

評核方針並非公開透明，未能提供清晰而詳細的指引及說明，又忽視院校的不同性質（如理大以

應用型教學為主、嶺大以博雅為辦學方針等），結果院校為了資助而改變自身院校的獨特性質，

喪失大專院校的多樣性。尤其以嶺南大學最為明顯，著重教與學的博雅教育理念卻因為教資會只

注重研究成就而不被重視，扼殺了嶺南大學及博雅教育意義及存在價值。 

 

與此同時，教資會就資助教育方面實行學額回撥機制，報告同頁亦提及，對院校而言，每三年呈

交一次學術發展建議書，既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又產生很大憂慮和疑慮。值得注意的是，呈交

建議書本 身就是一項重大的管治事宜；不過，實際成果卻是另一回事。結果通常只牽涉小量邊

際資源的（學生人數）轉換。的而且確，相對於研究出版和申請研究經費的競爭，學生人數的增

減對於資源改變是相對地少，原意是希望大學提供更優質的教育。但是，以往幾次學額回撥的贏

家總是實用性學科，人文及社會學科卻被比下去，使嶺大等著重人文及社會學科的院校在如此制

度框架下被迫改變，變相只迎合發展與社會需求相關的學科，在現實上造成院校惡性及市場競爭，

而非支持優質教學。故此，本會認為要立即檢討現行教資會成員的產生方式，並改革資助撥款的

評核準則及其機制，保障不同院校發展的自主性及學術自由，並且在日後提高其認受性及問責性

質，徹底改革教資會。 

 

結語 

 

是次教資會報告雖然指出了現時大學管治面對的弊端，可是其建議的角度是採取補救性措施搪塞

問題，而非改革現有制度。今後社會各界，尤其以高等教育界，定必更關注大學管治的發展，修

改大學條例廢除行政長官之委任權及改革教資會兩項訴求定當勢在必行，本會認為，要真正解決

現時問題就必須由制度的根本作出改變，方能真正實現擁有院校自主及學術自由的大學教育。 

 

嶺南大學學生會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七日 




